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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營業範圍以水土保持科之工程技術事項為限之工程技術顧

問公司，如承攬市區道路工程之設計監造業務，是否違反

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17條規定乙案，復如說明，

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府99年11月8日府採稽字第0990172692號函，暨依內

政部99年11月26日內授營工程字第0990810151號函、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99年11月29日農授水保字第0991872450號函

及交通部99年12月15日交路字第09900649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按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（下稱本條例）第17條第1

項規定：「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承接工程技術服務業務，不

得逾越其登記證所載營業範圍。」，技師法第20條規定：

「技師所承辦之業務，不得逾越執照內記載之業務範圍。

」，「各科技師執業範圍」水土保持科之執業範圍為「從

事水土保持之調查、規劃、設計、監造、研究、分析、試

驗、評價、鑑定、施工及養護等業務。」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關於水土保持科技師可否執行「市區道路工程」或「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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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道、縣道養護工程」乙節，上開內政部函釋：「按水土

保持科技師得從事水土保持之調查、規劃、設計、監造等

業務，市區道路工程如有涉及山區邊坡穩定業務部分，可

為水土保持科技師簽證；惟市區道路鋪面瀝青銑刨加鋪等

工程部分，應屬土木及結構工程技師簽證範圍，無涉水土

保持邊坡穩定問題，似不宜由水土保持科技師簽證。」；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釋：「依水土保持法第6條規定，水

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規模以上者，應

由依法登記執業之水土保持技師、土木工程技師、水利工

程技師、大地工程技師等相關專業技師或聘有上列專業技

師之技術顧問機構規劃、設計及監造；次依水土保持技術

規範第178條規定，公路、鐵路、其他道路之規劃設計，依

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相關設計規範辦理。其涉及水

土保持處理及維護者仍依本規範規定辦理。綜上，本案『

市區道路工程』或『一般鄉道、縣道養護工程』涉及水土

保持處理與維護（如邊坡穩定及截、排水系統等設施），

則屬水土保持法第6條規定之水土保持技師規劃、設計及

監造範疇。」；交通部函釋：「公路法第33-1條第1項規定

『公路工程之設計及監造，在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指定工程

規模以上者，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相關專業技師簽證』，

另同條第二項『前項相關專業技師科別，由中央公路主管

機關會商中央技師主管機關定之』。目前公路法所指定相

關專業技師科別並未列入水土保持科技師，係考量公路工

程如涉及水保業務時，需依水土保持法規定辦理，其相關

技師科別或簽證規定亦應遵照水保各項法規，故不於公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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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內重複規定。」，爰請參照上開釋示依個案特性核處。

四、次按本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：「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承接

工程技術服務業務，應交由執業技師負責辦理；所為之圖

樣及書表，應由該執業技師簽署，並依法辦理簽證。」，

技師法第16條規定：「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

，除應由技師本人簽署外，並應加蓋技師執業圖記。」，

爰如來函所述水土保持技師將屬於土木技師或其他科技師

執業範圍複委託予相關科別技師，則該承辦技師應依上開

規定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，並依法辦理簽證。

五、另關於投標廠商資格之訂定，機關應依政府採購法第36條

、第37條及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之規

定辦理，不得不當限制競爭，並以確認廠商具備履行契約

所必須之能力者為限；關於來函所詢是否違反轉包規定疑

義，政府採購法第6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87條已有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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